
 

证券代码：600052      证券简称：浙江广厦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55 

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7 月

2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《关于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

购买关联方资产相关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1】0795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

询函》”）。根据相关规定，现将《问询函》内容公告如下： 

2021年7月29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拟以1.56亿元购买浙江正蓝节能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正蓝节能或标的企业）50.54%的股份，部分交易对

手为公司或控股股东的董事、高管。经对上述公告事后审核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

市规则》第16.1条等有关规定，现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。 

一、根据公告，标的企业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，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

果3.28亿元，较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增值约380%，也明显高于标的企业新三板

市值。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收益法评估的主要指标、假设和依据，包括但不

限于预期业绩和现金流的确认方式、折现率选取依据等，并结合标的企业历史业

绩和经营情况说明相关假设的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、可比交易以

及标的资产历史经营情况，说明本次交易大幅增值的原因及定价的合理性；（3）

量化本次交易可能产生的商誉金额情况，结合公司近几年业绩情况，对商誉减值

风险进行充分提示。请评估师发表意见。 

二、根据公告，标的企业2018年至2020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,021.66万元、

1,545.47万元、307.71万元，2021年1-4月净利润296.21万元，本次交易中预测

2021年至2023年净利润分别为2,800万元、3,300万元、4,000万元，业绩承诺为

标的企业2021年至2023年累计实现净利润9,090万元，业绩补偿方式为现金。请

公司：（1）结合标的企业近几年的生产经营情况、行业变化，以及目前客户情

况、在手订单情况、未来发展规划以及公司对其整合协同的计划，说明标的企业



 

未来三年预测盈利情况明显好于前三年的原因与合理性，进而充分论证业绩承诺

的可实现性；（2）论述本次业绩承诺采取多年累积而非单年承诺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，以及业绩承诺金额较预测净利润打9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有损上市公司

利益；（3）结合交易对手的资产情况和资金安排，说明如若标的企业未能完成

业绩承诺，交易对手是否有履行业绩补偿的能力，以及保证承诺方履行现金补偿

义务的具体措施安排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三、根据公告，本次交易对手方包括上市公司董事兼高管赵云池和控股股东

董事张艳阳的关联企业雨沐投资，涉及标的资产约28.63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赵云

池、雨沐投资成为标的企业股东的背景、时间、方式和成本，对比上述两位股东

的持股成本与本次交易作价，如存在较大差异说明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向关

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。请独立董事、监事会发表意见。 

四、根据公告，本次交易对价总额15,632.95万元，拟通过全国股转系统，

采用集合竞价交易和盘后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其中对4名标的公司管理

层的交易对手的交易定价为11.4元/股，对其他6名交易对手交易定价为9.4元/股。

请公司：（1）说明对不同交易对手区别定价的原因与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新三板

交易规则，说明通过集合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实现最终成交结果的可实现性，最

终成交结果与方案安排是否会存在较大差异。 

五、根据公告及附件，标的企业2021年4月末其他应收款余额2,058.5万元、

预付款项余额510.21万元，两者合计占净资产比例接近40%；此外，标的企业2021

年4月末使用权资产余额6840.51万元，占净资产比例接近100%，主要为专业设备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企业其他应收款和预付款项形成的背景与原因，分

别列示两科目前五名欠款方名称、欠款金额、账龄、坏账计提情况，相关欠款方

是否与其主要股东、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，是否存在回收风险；

（2）具体列示使用权资产的内容，如涉及租赁事项，说明相关租赁具体安排；

（3）标的资产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其主要股东占用的情形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六、请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结合本次交易的必要性、交易作

价的合理性、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，说明本次交易决策是否审慎，在决策过程中

是否勤勉尽责。 

请你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披露函件，并于 8 月 6 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



 

复我部，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、回复并予以披

露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、《上海

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，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

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

 


